
A5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陳啟恒

20202020年年1212月月2626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0年12月26日（星期六）

2020年12月26日（星期六）

被控「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及欺詐

罪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因潛逃風險高及可能在保釋期

間再犯案，兩度被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蘇惠德拒絕保釋及

頒令還柙。本周三黎智英竟獲高等法院原訟庭香港國安法

指定法官李運騰批准以1,000萬元現金等條件保釋。多名

政法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黎智英是次

獲准保釋，顯示法官缺乏國家安全意識，亦沒有充分考慮

案情，由於相關人等是國際性的反華政客，而保釋條件亦

無法保證其不外逃及不再做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故

國安委和駐港國安公署應盡快出手跟進案件，以彰顯公

義。

政界：准黎保釋欠國安意識
指保釋條件無法保證黎智英不外逃 促國安委國安公署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倪思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12名黑
暴逃犯於今年8月23日乘快艇偷渡台灣，
並在內地管轄海域被廣東海警截獲及拘
留，其中10人本月中被深圳市鹽田區人民
檢察院提起公訴，包括鄧棨然、喬映瑜被
控「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其餘8人則被
控「偷越邊境罪」，被告家屬昨日接到律師
通知，指案件將於本月28日（下周一）於鹽
田區人民法院開審。法院職員回覆香港傳
媒查詢時表示，案件屬於不公開庭審，包
括家屬在內的公眾不可以旁聽，案件進度
和判決會透過當事人律師通知家屬。同案
的未成年學生黃臨福和廖子文二人，將另

行擇日舉行不公開聽證，並依法作出決
定。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檢察院於本月16日

通報指，對案中10人提起公訴，其中鄧
棨然和喬映瑜涉嫌「組織他人偷越邊境
罪」，鄭子豪、嚴文謙、張銘裕、張俊
富、黃偉然、李子賢、李宇軒、郭子麟
涉嫌「偷越邊境罪」。對未成年的黃臨福
和廖子文，檢察院會舉行不公開聽證，
並另行決定處理結果。

不公開庭審 可委託律師了解
昨日，據報有7名被告人的家屬收到律

師通知，指相關案件會於本月28日下午在
鹽田區人民法院正式開審。深圳鹽田區人
民法院回覆商台查詢時指，案件屬不公開
庭審，公眾和傳媒都不能旁聽，而審訊結
果亦不會公開。
有線電視則報道指，鹽田法院職員於

接受查詢時表示：「不公開的、不可以
旁聽，結果只有當事人跟律師可以知
道，都會有書面通知。」
該職員又表示，如果家屬想知道案件進

度，可以委託律師了解。至於媒體報道的
部分，要根據不公開案件的尺度把握好，
「不會隨便對外談一些案件的具體情
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偷越國/邊

境罪，一旦罪成，情節嚴重的，最高可

判監一年，並處以罰款；組織他人偷越
國/邊境罪，一旦罪成，可判監兩年至7
年，並處以罰款，但若被法院認定涉及
「情節特別嚴重」，則可判處7年以上監
禁或無期徒刑，並處以罰款或沒收財
產。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強調，內地機關

正按其法制處理案件，特區政府不會干
預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執法及司法工作，
又表示內地機關已書面回覆家屬早前的
訴求，確認12人身體狀態良好，並保障
衣服等生活用品需要及合法權益。家屬
如有求助，可繼續與入境處聯絡及會
面。入境處及駐粵辦會繼續按機制，協
助家屬將提出的書面訴求，轉交內地機
關。

「12逃犯」案 10人下周一深圳受審

被控「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及欺
詐罪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
英獲批准保釋一事令全城
譁然，攬炒派陣營嘅公民

黨主席梁家傑就喺媒體話黎嘅保釋條件「苛
刻」，聲言黎智英「插翼難飛」，但好多人都
反駁佢，話日本曾有單情況類似嘅案件，
保釋條件更加嚴格，但都畀人「着草」，加
上黎智英唔單止有潛逃嘅動機，仲有潛逃
能力，所以無論點睇，黎智英案嗰啲保釋
條件，都係根本唔足以防止佢潛逃。
唔少人都不滿法庭畀黎智英保釋，更懷疑

黎可能借機「走佬」，梁家傑早前接受無綫訪
問時，唔知係咪想幫黎智英繼續獲得保釋
「製造條件」，聲言黎無咗旅遊證件已經「無法
從陸路走」，然後又提到之前「12逃犯」「着
草」失敗，最終喺內地水域被捕一事，話黎
智英今次真係「插翼難飛」咁話喎。
梁家傑呢番言論一出，即刻畀唔少人鬧

爆。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忍唔住喺fb發
帖貼出梁家傑嘅相關言論，並反問：「請
問梁家傑，曾志健是怎樣走甩的？」
梁振英噚日繼續發帖話，「黎智英應否保
釋，關鍵在於判斷黎智英會否潛逃。」佢強
調，黎智英同佢嘅追隨者「對香港的司法公
正沒有信心，更是害怕被送往中國內地審
訊，黎在美國和台灣有強大的政治聯繫和
極高的反華價值，同時他本人財力雄厚，
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都是他潛逃的動機
和能力。」
佢仲話，如果覺得法庭頒令嘅保釋條件

足以防止黎智英潛逃，咁就要睇睇黎巴嫩
裔汽車業大亨戈恩喺2018年，透過匿埋喺
大型音箱入面逃離日本嘅例子。當時戈恩
都係屢次被捕，而最近一次被捕，被東京
法院繼續准許保釋，而當時嘅保釋條件十
分嚴格，包括大約3,500萬港元保釋金、
限制居住、禁止出境、護照交由律師保
管、旅行超過3天必須獲法院許可、戈恩

住所玄關必須設置監視錄影機、定期把錄
製影像提供法院、只能使用律師提供不能
上網的一部手機，通話記錄必須提交法
院，及禁止與妻子接觸等。
過咗幾個月嘅一日傍晚，幾個大型音響設

備箱喺關西機場被裝上私人飛機，起飛前往
土耳其，戈恩就再冇喺日本露面。之後佢發
表聲明，承認身處黎巴嫩，佢同妻子接受路
透社訪問時仲話，係由一小組人喺短時間內
迅速制定和執行計劃，「價錢合理」。

張國鈞：邊個話無證件就走唔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亦喺fb發帖文

質疑，「邊個話無證件就走唔到？大把人
走咗你唔講？」
唔少網民都覺得黎智英有好大風險潛

逃。「Michael Wu」話：「佢自己開遊艇著
（着）草去呆（台）灣都得喇！法官你（沒）收
佢旅游（遊）證件有鬼用咩！」「周大寶」就
曲直難分咁話：「佢同尾（美）國佬咁friend，
咪叫尾（美）國派隊航母艦隊嚟接走咯
（囉）！」「Kelvin Leung」亦話：「 走入美
國領使（事）館唔使旅遊證件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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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日前決定向特區終審法院提出
上訴，終院聆訊將延遲到除夕（31

日）早上10時舉行，届時律政司會申請臨
時命令，要求在等候處理上訴許可期間重
新羈押黎智英。
昨日下午3時許，黎智英乘車離開何
文田住所，首次前往到九龍城警署報
到。黎智英在警署逗留不夠10分鐘，即
手持一箱空的文件夾離開警署返家。
高院保釋令雖然規定黎智英不可會
見外國官員和接受任何形式採訪等，但
黎智英在家中頻密「見客」，包括一眾
攬炒派政客。他昨日向警方報到前，在
家中與其保釋擔保人何俊仁，民主黨副
主席林卓廷及成員李永達會面，晚上
又在家中接待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夫婦。
黎智英自本月3日及12日先後被控欺

詐及香港國安法中的「勾結外國或者境
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香港國安法
指定的總裁判官蘇惠德均拒絕讓他保釋

及頒令還柙監房至明年4月16日再訊。
本月23日，黎智英向原訟庭香港國安法
指定法官李運騰申請擔保外出候訊，終
獲准以1,000萬元現金及3名擔保人合共
30萬元人事擔保保釋。
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二條規定，香港特

別行政區執法、司法機關在適用香港特
別行政區現行法律有關羈押、審理期限
等方面的規定時，應當確保危害國家安
全犯罪案件公正、及時辦理，有效防
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麥美娟：必要時須採相應行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質疑，批准

黎智英保釋的法官，不理解香港國安法
第四十二條規定，亦未有考慮到近期社
會出現多宗棄保潛逃的個案。
她認為，保釋金1,000萬港元對黎智英

而言是「小數目」，無法保證他不會潛逃
到外國，故在必要時，國安委及駐港國
安公署應採取相應行動，以體現法律效

用。

宋小莊：無考慮黎會否再犯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

小莊表示，法官對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二
條有錯誤的理解，未有足夠考慮到黎智
英會否再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他指出，國安委應就此案採取行動，

若特區政府無法處理案件則應交由駐港
國安公署處理。

陳志豪：准保釋明顯不合理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陳志

豪認為，法官的國家安全意識不足，
黎智英與外國勢力經常作出針對、顛
覆國家的行動，法官批准其保釋明顯
不合理。
他直言，黎智英財雄勢大，保釋條件

未能確保其不會潛逃，並強調黎智英是
國際性的反華政客，應由國安委或由駐
港國安公署處理較為恰當。

■黎智英昨日到九龍城警署報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鹽田區人民法院下周一將審訊10名港人潛逃被拘留的
案件。圖為「12逃犯」的所謂家屬早前見傳媒。

資料圖片

■梁振英認為黎智英於這「嚴苛」保釋條
件下仍有機會潛逃。 梁振英fb截圖

抗疫看到曙光，本港有望在未來
一兩個月開始開展疫苗接種計劃。
攬炒派一直以政治化手段污名化國
產疫苗，企圖干擾本港的疫情防控
工作。多位專家近日都引述科學數
據指出，應秉持理性科學的態度參
與疫苗接種。政府要做好宣傳教
育，引導市民相信科學、積極接
種，保障自己健康安全，讓香港早
日走出疫情陰霾。

特區政府已與三家企業簽署購
買協議，分別向中國科興生物、
復星醫藥聯同德國BioNTech以及
英國阿斯利康採購各 750 萬劑疫
苗，足以覆蓋全港人口。政府選
擇採購這三種疫苗，是基於這三
家研發進度領先、安全系數高，
而且是基於三個不同的技術平
台，可以給予市民不同的選擇，
避免單一疫苗帶來的不確定性。
消息公布後，攬炒派又再刻意誤
導，散播國產疫苗不安全的謠
言，企圖動搖市民對國產疫苗的
信心，增加推行疫苗接種計劃的
難度，拖本港抗疫的後腿。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教授及團
隊昨日在報章撰文，指開展全民
疫苗接種計劃刻不容緩，更比較
了香港採購的三款新冠病毒疫
苗，認為總體的副作用均屬輕
微，其中內地科興的疫苗只有
3.3%的人會發燒，副作用比率遠

低於其餘兩款疫苗。袁國勇因此
推薦應先採用科興和BioNTech的
疫苗。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栢 良 亦 指 ， 市 民 不 應 「 政 治
化」，而應以科學角度考慮是否
接種疫苗，並強調內地的滅活疫
苗研發技術是全球領先。中大醫
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
同樣認為，科興疫苗採用的滅活
技術已經在流感疫苗應用多年，
相當成熟，呼籲市民放心接種。

部分人對科興疫苗的安全性有
懷疑，是因為科興未公布詳盡的
第三期臨床試驗數據。但這是科
興基於謹慎考慮，希望綜合多國
的數據才一併公布。昨日土耳其
公布的三期臨床數據中，顯示科
興疫苗的有效率超過91%，確信是
安全有效，並且已完成審批手
續，後日就會有首批疫苗運抵土
耳其。相信在詳盡數據公布後，
以及眾多國家採購、接種，部分
港人對科興疫苗的疑慮可消除。

對於不同國家、不同品牌的疫
苗，市民都應理性看待，根據專
業意見，而非先入為主地、帶有
色眼鏡地抗拒某些疫苗。政府必
須抓緊時間做好解說工作，引導
市民放下成見，勿任由偏見和造
謠妨礙疫苗接種計劃，導致香港
不能走出疫情困境。

相信科學理性接種疫苗
昨日，律政司就黎智英獲保釋決定向終審法院提出

上訴，終院將聆訊延遲到本月31日舉行。黎智英危害
國家安全，潛逃風險極高，高院法官李運騰此前批准
黎智英保釋，是對國安法42條的理解出現嚴重錯誤，
損害香港國安法的權威。允許黎智英保釋的條件，根
本不足以阻止其潛逃，香港國安委應立即採取相應措
施，防範黎智英棄保潛逃，國安公署該出手時就出
手，切實維護國家安全。

根據國安法第 42 條規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
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包括黎智英在內，
本港迄今有四人被控違反國安法，黎智英更是全港首
個被控「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
港人。無論能力、意圖，黎智英的潛逃可能性均較其
他三人大得多，總裁判官蘇惠德就以黎智英有很大的
潛逃風險，以及有可能在保釋期間再犯為由，拒絕其
保釋申請。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指出，黎智英在美國和台灣
都有強大的政治聯繫和極高的反華價值，加上本人財
力雄厚，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及黎智英潛逃的動機和
能力。有評論亦指，香港國安法要求法官有充足理由
相信嫌疑人不會再危害國家安全。但危害國家安全的
方法多種多樣，不一定是要接受訪問和發表言論。保
釋外出後，同樣可以私下組織、策劃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動。黎智英保釋後，被揭發在家中頻密「見客」，
包括一眾攬炒派政客。

香港國安法明確規定涉案嫌疑人不得准予保釋，法
庭亦有防範和制止國家安全犯罪的責任，因此，實在
看不到李運騰法官憑什麼「充足理由」，相信黎智英
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而批准其保釋？連黎
智英這種「頭號重犯」都可保釋，還有誰犯了國安法
不能保釋？批准黎智英保釋，明顯不符合國安法42條

的規定，大大增加國家安全的風險，是對國安法權威
的嚴重傷害。

批准黎智英保釋的六項條件看似代價高、限制多，
其實根本不足以阻止其潛逃。梁振英引用黎巴嫩裔汽
車業大亨卡洛斯．戈恩的例子，指對方同樣能在嚴格
的保釋條件下逃離日本。其實，戈恩的保釋條件比黎
智英的更嚴苛。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也認為，以黎
智英的財產、權力及人脈，一旦選擇潛逃可找到方
法。

近期棄保潛逃的情況層出不窮，黎智英獲保釋於法
於理不合，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
的香港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事務，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並接受中央人
民政府的監督和問責；香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要職
責之一，就是協調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
和重大行動。黎智英違反國安法案，毫無疑問與維護
國家安全有直接關係，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行動，
香港國家安全委員會責無旁貸，須全力以赴防止黎智
英潛逃，不能讓其逃避法律的審判。

同時，國安法第55條規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經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公署提出，並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對本法規定的危害國家安
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一）案件涉及外國或者境
外勢力介入的複雜情況，香港特別行政區管轄確有困
難的；（二）出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無法有效執行
本法的嚴重情況的；(三）出現國家安全面臨重大現實
威脅的情況的。

律政司雖已就黎智英保釋緊急上訴至終院，但若出
現國安法第55條規定的情況，香港國安公署應立即行
使管轄權，依法保障國家安全，不容有人逍遙法外，
損害國安法尊嚴和權威。

黎智英案損國安法權威 須採取措施防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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